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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办发〔2022〕3 号

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有关企事业单位，

中央、省在银有关单位：

《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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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

为加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市政府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底，在全市范围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不断强

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实行企业全面自查自纠、县级全面排查整治、

市级重点督查检查的工作机制推进，对排查出的安全生产非

法违法行为，严格按照“四个一律”“五个一批”的原则进

行严肃处理，彻底堵塞监管漏洞，不断强化源头治理，为广

大市民欢度春节，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举行和省上两

会成功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重点任务

在全市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开展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行动，突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工贸冶金、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

防、民用爆炸物品、油气输送管道、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

域，采取更加严厉、更加有效的措施，集中打击、整治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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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表现突出的非法违法行为。

（一）具有共性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1.无证、证照不全或证照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

2.被暂扣证照或被责令停产整顿未经复查合格擅自组

织生产经营的；

3.买卖、转让、出租、出借或伪造安全生产或经营许可

证的;

4.非法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5.关闭取缔后又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6.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按时按要求落实整改的,或未按

规定如实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

7.未按规定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或者未开

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

8.特种作业人员以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现场管理人员

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冒险蛮干或者强令作业人员冒险作业

的;

9.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落实教育培训计划或者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知识和能力考核不合格，或者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

10.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和劳

动者身体健康的工艺、设备、原材料或者生产经营国家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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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禁止生产的产品的;

11.停工停产停业整顿和技改期间擅自组织生产经营或

者建设施工的;

12.新建、改建、扩建的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安全设

施未按规定经设计审查，擅自建设或者未经验收合格投入生

产和使用的;

13.采用不正当手段致使监测、监控、联锁、报警、保

险等装置或者系统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

14.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

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个人

的;

15.对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执行不力，致使存在

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或者拒不执行相

关执法部门下达的安全监察指令的;

16.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和安全生产保障需要

落实安全生产经费投入、挤占或者挪用安全生产经费的。

（二）具有行业（领域）特点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1.煤矿领域。以矿井各大生产安全系统和瓦斯、水、火、

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治理为重点，以查生产布局、采掘接续、

设施设备等“硬件”与查制度措施、技术管理、人员素质等

“软件”相结合，严厉打击“五假五超三瞒三不”（假图纸、

假密闭、假整改、假数据、假报告；超层越界、超能力、超

强度、超定员、证件超期仍组织井下生产作业；隐瞒作业地

点、隐瞒作业人数、瞒报谎报事故；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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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生产建设;不经批准擅自恢复整改、恢复施工、恢复生产;

拒不执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指令仍然组织生产建设）和以掘

代采、非正规开采和违法用工等违法违规行为。(牵头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2.非煤矿山领域。重点打击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未

按规定定期检测检验的；图纸造假、图实严重不符；发包单

位与承包单位没有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没有对安

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管理的。露天矿山未采用自上而下、分

台阶或分层的方式进行开采的；工作帮坡角大于设计工作帮

坡角，或台阶（分层）高度超过设计高度的；地下矿山未落

实动火作业、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审批制度的；未按规定配

齐、配足自救器和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的；未建立符合规

定机械通风系统，井下风速、风量、风质不符合要求的；与

煤共（伴）生地下矿山未按照煤矿开采的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和有关规定进行设计和评价的。尾矿库坝外坡坡比陡于设

计坡比；尾矿库坝体超过设计坝高、超设计库容储存尾矿；

坝体出现裂缝、排洪系统构筑物堵塞或者坍塌、排水不畅的；

安全超高或者干滩长度小于设计规定的。（牵头单位：市应

急管理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3.燃气领域。重点打击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无证经营或超

范围经营行为；新建、改造燃气工程无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

承揽工程或违规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第三方施工未与燃气

企业共同制定地下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保护方案行为；非法

破坏城镇燃气设施、非法改装城镇燃气设施，非法生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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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燃气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危害公共安全为非法经营者提

供经营场所、违规大量储存燃气、违规倾倒残液、偷盗燃气、

倒卖报废钢瓶等违法行为；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违规

占压地下燃气管线等设施行为；通讯、电力等单位在城镇燃

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的乱搭、乱建、占压行为；依法查处充装

过程中掺杂使假，向过期钢瓶、无条形码（二维码）标识钢

瓶、不合格钢瓶违规充装的行为；严查工商业用户未按要求

安装自动切断阀、燃气报警装置等行为；开展整治城镇燃气

企业管道带病运行行为。（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

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4.危险化学品领域。重点打击批建不符、擅自变更设计

增加产品品种的危险化学品企业；涉及“两重点一重大”企

业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报警装

置、紧急切断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全部投用的;涉及爆

炸危险性化学品的生产装置控制室、交接班室要未搬迁或改

造的；企业试生产前未开展“三查四定”安全确认，无法保

证安全设备设施、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自动

化控制及紧急切断系统安装及投用正常的;危险化学品企业

未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排查

治理安全隐患，小微企业每季度未自聘安全专家进行检查，

重大危险源企业“包保”责任不落实，承包商管理不规范，

安全风险研判承诺不公告的。（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5.烟花爆竹领域。超许可范围经营，经营超标违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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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零售点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未按规定对零售经营者提供

配送服务，库房内烟花爆竹堆放不符合要求，产品包装箱上

不张贴流向登记标识码，未扫描录入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

系统，消防设施设备不完好，没有严格落实产品买卖合同及

流向登记制度的；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超范围经营专业燃放类烟花爆竹产品，经营烟花爆竹产品不

符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规定，与居民

居住场所在同一建筑屋内，存在“前店后宅、下店上宅”等

问题，存放烟花爆竹数量超过许可证载明数量，在许可证载

明的区域外储存烟花爆竹产品。（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6.工贸冶金领域。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未依法履行相关手续的；金属冶炼企业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

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粉尘涉爆企业危险场所除尘系统

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粉尘涉爆企业除尘系统安全技术措

施得不到保障的；粉尘爆炸危险作业场所动火措施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粉尘爆炸危险作业场所未按规范制定粉尘清扫制

度或相关设备、设施积尘未及时清扫的；有限空间作业场所

未按照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的；有限空间作业未严

格实施作业审批制度的；未向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

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责

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7.交通运输领域。严查“两客一危”重点企业的违法违

规行为，严厉打击“大吨小标”、非法改装、报废车辆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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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的违法行为。严查车辆检测机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的

非法行为。持续开展城市道路酒驾醉驾、闯红灯、不礼让斑

马线等交通违法整治。深化“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创

新执法劝导方式。加强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车、工程运输

车“三车”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开展国省道交通秩序整治。

严厉打击国省道路大客车和大货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货

车超载，货车违法载人，逆行，强超强会，超员等易肇事肇

祸违法行为。严查高速公路超速行驶，大客车和大货车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违法停车、长时间占

用应急车道、未保持安全车距以及货车低速行驶等违法行为。

严查农村道路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电动车违法载

人、酒驾醉驾、无证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牵头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责任单位：各县、区人

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8.建筑施工领域。落实危大工程专项方案编制、审查、

交底、实施、工序验收等过程管控情况；落实预防高处坠落

措施。加强对安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临边洞口等部位防

护、高处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等检查，以及落实班

前晨会制度，项目部开工前做好安全交底和危险源告知情况；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开展施工企业“安管人员”、特种作业

人员以及新进、转岗等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以及开展全员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落实冬季安全施工各项工作措施。合理

安排不同工种工作，在遇到大风降温、雨雪等恶劣天气时按

规定停止室外作业。及时清除施工现场的积水、积雪，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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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防冻、防滑措施情况；施工现场动火、用气、用

电管理。施工现场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实行

动火审批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动火作业现场落实防火措施，

对可燃物进行清理，施工现场或生活区使用和存放氧气、乙

炔、液化天然气安全情况，施工现场作业区是否配备消防安

全值守人员，动火作业点位是否专人旁站监督；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民工生活区用电管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民工宿舍

是否安装使用限电器，导线架设和工人用电规范等情况。（牵

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

新区管委会。）

9.消防领域。重点检查宾馆饭店、车站、商场、学校、

医院、综合商贸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消防检

查、巡查、消防设施、器材设置、维护保养、疏散通道和安

全出口等情况，确保消防设备设施齐全有效；检查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制定演练、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等情况。严厉打击

公众聚焦场所使用、开业前未经消防安全检查，在居住场所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或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

距离等非法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责任

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10.民用爆炸物品领域。超许可品种、数量的生产销售

行为以及其它非法生产、销售、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

销售民爆物品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无证、证照不全或超出许

可期限的； 民爆企业现场安全生产细节管理不到位，存在

违法违规生产、现场管理混乱、设备设施带病运行等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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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工信局、市公安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

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11.油气输送管道领域。存在管道打孔盗油违法行为的；

在油气输送管道安全距离范围之内乱建、乱挖、乱钻、乱采

和违规爆破等违法行为的；存在管道占压、安全距离不足、

管道与市政管网交叉联通、管道穿(跨)越人口密集区等安全

隐患的；油气输送管道存在安全设施“三同时”不落实、带

病投产运行等问题的；油气输送管道未经监督检验、定期检

验等法定检验，或者超期未检、检验不合格继续使用的；油

气输送管道存在腐蚀、破碎、开裂、变形、老化、跑冒滴漏

等隐患而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油气企业未制定切实可行的管

道事故应急预案，未配备专业巡线员、救援队伍和抢险设备，

未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输送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

措施并建立完整档案的。（牵头单位：市发改委；责任单位：

各县、区人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12.特种设备领域。特种设备是否经过制造监督检验和

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是否按要求办理使用登

记，并在检验有效期内；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

是否经过安全教育培训并持证上岗；生产和使用单位是否建

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按规定设置安全

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

案是否健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是否按规

定进行检验（校验）并灵敏有效；特种设备运行是否按要求

如实记录运行状况并在规定参数范围内运行；对特种设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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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开展经常性维护保养并有日常使用状况记录，对发现的问

题是否及时、合理处置；是否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

案，是否具备应急救援能力，是否按预案要求进行演练，对

应急救援装备和急救物品的配备、存放、检查维护是否符合

要求；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是否落实充装前后检查

制度；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否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三年专项整

治行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实施自查自纠，建立问题隐

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是否整改消

除到位；严厉打击未经检验使用特种设备、未持相应特种设

备作业证上岗、充装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气瓶等各类违法

行为。（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

民政府，白银高新区管委会。）

13.其他行业领域。其他市安委会成员单位要对本行业

领域存在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将可能导

致事故多发易发的非法违法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内容，确保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三、工作步骤

（一）摸底排查、部署发动阶段（即日起至 1 月 12 日）

各县区要组织对本辖区内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非法违

法行为，应停产整顿和关闭取缔的企业单位进行全面深入细

致的排查摸底，建立台账，做到底子清楚、情况明了、目标

明确。各县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认真

研究制定本地区、本行业(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具体

实施方案，落实责任，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在全市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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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二）联合执法、集中整治阶段（1月12日至3月中旬）

在全面排查摸底的基础上，集中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建设行为，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

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有

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违法生

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

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三）全面总结、巩固提高（3月中旬至 3 月底）

各县、区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对“打非治违”专项行

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汇总，于 3 月 28 日前报送市安委办，

市安委办汇总后进行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打非治违”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重要指示的关键举措。各县、区政府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负起“打非治违”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

动员部署，分管负责人要具体研究，下大力气解决一批重点、

难点、突出问题。

（二）强化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门要严格按

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

建立“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联合机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

形成工作合力。要创新手段措施，充分运用遥感、航拍、电

子设备监控等科技手段和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发现各种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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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利用各部门现有信息平台，积极推进非法违法行

为信息共享共治。

（三）依法严厉打击，注重工作实效。要抓住关键环节,

明确打击重点，加强行刑衔接，对情节恶劣、屡禁不止、可

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典型非法违法行为重拳出击。通过关闭一

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取缔一批非法违法企业，曝

光一批重大安全隐患，惩治一批典型违法行为，通报一批

“黑名单”生产经营企业，形成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高压

态势。

（四）加强信息报送，总结提炼亮点。各县区、市安委

会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十天一调度”要求，及时总结“打非

治违”工作成效，收集典型案例，在每月 9 日、19 日、29

日前将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相关报表

（见附件）报送至市安委办。2021 年 12 月 12 日印发的《白

银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检查大督查工作方案》（市安委办字

〔2021〕66 号）与本方案合并落实，不再报送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检查大督查进展情况及相关统计表。

（五）加强督导检查，严格追责问责。市政府组建五个

督查组，适时对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开展情

况进行督查。各督查组要将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报送市安委

办，进行督办、交办。对工作不认真、走过场的县区和单位

进行全市通报，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对群众举报、

上级督办、日常检查发现的非法生产经营企业没有采取有效

措施予以查处，致使非法生产经营企业存在的，根据情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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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各督查组专家由组长牵头单位确定，产生的相关费用由

组长牵头单位承担，督查期间车辆由组长牵头单位负责协调

保障，其他督查组人员的差旅费用由所在单位负责。

附件：1.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各督查

组组成人员名单

2.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统计表

3.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典型案例表

附件 1:

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各督查组组成人员名单

第一督查组（督查白银区、白银高新区）



15

组 长：赵成辉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副组长：吴安民 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

成 员：王世柏 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科长

宋斌鑫 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科长

张文敬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科长

张国侃 市交通运输局安全技术科工程师

来春玲 市生态环境局干部

杜晗歌 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

张力夫 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

专家 3 名

第二督查组（督查平川区）

组 长：李仲涛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副组长：孙得胜 市抗旱防汛工作站副站长

成 员：曾永宏 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

杜小云 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副支队长

曾贤在 市自然资源局执法支队二级主任科员

魏继祖 市发改委干部

王海伟 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

专家 3 名

第三督查组（督查会宁县）

组 长：杨恩环 市建筑管理处副处长

副组长：李晓荣 市抗旱防汛工作站站长

成 员：闫 雄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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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燕 市住建局安全质量监管科科长

王万兵 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

张明乾 市水务局质量安全监督科工程师

靖 亮 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

专家 3 名

第四督查组（督查靖远县）

组 长：朱怀远 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

副组长：李宏展 市发改委经贸科科长

成 员：梁贵山 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雷晓琳 市农业农村局安监站站长

王世礼 市自然资源局矿管科四级主任科员

张峻凡 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

专家 3 名

第五督查组（督查景泰县）

组 长：田建新 市工信局副局长

副组长：李晓东 市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主任

成 员：王文禄 市工信局安全生产与物流科科长

焦敏元 市发改委凹晶办副主任

梁 伟 市自然资源局执法支队督查二科负责人

荆 卓 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四级主任科员

王 超 市消防救援支队干部

专家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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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统计表（样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2 年 月 日

序

号

当期督查检查情况 累计督查检查情况

备

注

检查企

业、单位

(家)

排查问

题隐患

（项）

已整改问

题隐患

（项）

排查重大

问题隐患

（项）

其中：
检查企

业、单位

(家)

排查问

题隐患

（项）

已整改问

题隐患

（项）

排查重大

问题隐患

（项）

其中：

罚款

（万元）

停产

（家）

关闭取缔

（家）

罚款

（万元）

停产

（家）

关闭取缔

（家）

1

2

3

4

5

6

7

8

说明：1.填报数据应真实准确；2.需市级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需附具体隐患情况。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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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白银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典型案例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2 年 月 日

序号 非法违法企业名称 非法违法情况 执法及惩处情况
实施“四个一律”“五个一批”

措施要求类型

1

2

3

4

填表人： 联系电话：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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